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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财„2021‟76号 

 

 

 

机关各股室、局直属各单位： 

为全面落实我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持续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现将《商城县财政局全面推行涉企行政处罚“三张清单”实施柔

性执法制度》印发给你们，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商城县财政局 

2021 年 11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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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

提高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为落脚点，科学合理编制财政涉企行政

处罚事项“三张清单”，对于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和从

轻减轻行政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实施柔性执法，进一步规范涉

企行政处罚。 

二、制定依据 

行政处罚“三张清单”，是指不予处罚事项清单、减轻处罚

事项清单、从轻处罚事项清单。县财政局严格根据《行政处罚法》

中的“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

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以现行有效的权责清单为基础，

全面梳理财政系统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条款，细化违法行为，充

分结合行政执法实际，制定适用的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

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 

三、监管流程 

按照“谁执法、谁编制、谁负责”的原则，根据当事企业违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实际后果等因素，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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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清单”模式，坚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按照过罚相当

的原则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一）合法性原则。应坚守法治底线，坚持“法无授权不可

为”，确保实施的行政处罚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

罚种类、幅度进行裁量，杜绝执法随意、执法不公。                                                                                                  

（二）公开透明原则。注重“三张清单”的公开性和实用性，

清单内容简明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确保执法人员用得上，群众

看得懂。对编制完成的“三张清单”，应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

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合理性原则。应践行执法为民理念，在确定不予处罚、

减轻处罚和从轻处罚的具体情形时，做到过罚相当、合理适度，

防止和避免同事不同罚，处罚畸轻畸重、显失公平，过度执法。 

四、实施时间 

涉企行政处罚“三张清单”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实施，当日

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违法案件适用“三张清单”。 

五、配套设施  

（一）设置合理“观察期”和必要“过渡期”。对涉及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的一般违法行为，只要不触碰安全底

线，应给予一定合理“观察期”，进行适度、有效监管。对需要

达标整改的企业，应给予必要“过渡期”，避免执法措施“一刀

切”，简单粗暴，一关了之。 

（二）采取预警提示。对非因主观故意的过错行为，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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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预警、提醒等方式帮助企业及时纠错改正，在社会商誉、资格

认定、优惠政策享受等方面不受影响，确保企业不因小过失而贻

误大发展。 

（三）实施容缺执法。在违法情形轻微的情形下，在法定范

围内给予自我纠错的空间，可以依法不予罚款，指导违法企业及

时予以纠正。 

（四）记入信用记录。推行信用监管，将行政处罚信息归集

至市信用平台，记入违法主体的信用记录，并作为行业信用分级

分类评价的依据之一。 

（五）完善配套制度。应健全完善内部制约程序和制度，在

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等相关程序规定的基础上，对涉企不予

处罚、减轻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决定，严格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

程序，严守行政处罚三项制度，确保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处罚

权。 

 

附件：1.商城县财政局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2.商城县财政局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3.商城县财政局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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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

号 

 处罚事项 不予处罚情形 不予处罚依据 备注 

1 

对采购

人、采购

代理机

构违反

规定的

行政处

罚 

初次违法、积

极配合财政

部门查处违

法行为、及时

纠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
罚裁量权指导规范》第十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 14 周岁的人有

财政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
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

财政违法行为的： 

（三）财政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 

（四）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
罚的。 

 

2 

对供应

商违反

规定的

行政处

罚 

初次违法、积

极配合财政

部门查处违

法行为、及时

纠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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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
号 处罚事项 不予处罚情形 不予处罚依据 备

注 

1 
对采购

人、采购

代理机构

违反规定

的行政处

罚 

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不大，积

极配合财政部

门查处违法行

为，主动消除

或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违法行为轻微

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行政处罚”。 

4. 《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

权指导规范》第十条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五）不满 14 周岁的人有财政违

法行为的： 

（六）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

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财政违法

行为的： 

（七）财政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八）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2 

对供应商

违反规定

的行政处

罚 

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不大，积

极配合财政部

门查处违法行

为，主动消除

或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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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

号 

 处罚事

项 

不予处罚情

形 

不予处罚依据 备

注 

1 

对采购

人、采购

代理机

构违反

规定的

行政处

罚 

违法行为有

一定危害、积

极配合财政

部门查处违

法行为，主动

消除或减轻

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6. 《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

量权指导规范》第十条 当事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

罚： 

（九）不满 14 周岁的人有财政

违法行为的： 

（十）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

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财政

违法行为的： 

（十一）财政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 

（十二）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

罚的。 

 

2 

对供应

商违反

规定的

行政处

罚 

违法行为有

一定危害、积

极配合财政

部门查处违

法行为，主动

消除或减轻

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 

 

 

 

 


